
海南师范大学考场规则

考试是促使学生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检查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全校师生都应严肃认真对待。为了整顿考试纪律，保证考试工作正常进行，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建设良好的学风、校风，特制定如下考场规则：

一、准考证是学生参加各教学环节考核的凭证，在校生参加考试必须按规定办理准考证。

二、学生要妥善保管好准考证，不得损坏、涂改、伪造，不得转借他人。如有遗失，要及时到学生所在学院报失，同时申请补办。

三、补办准考证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由学生所在学院补办。

四、学生考试时必须携带准考证、学生证(或身份证)有效证件，以便监考人员检查。各教学环节的课程考核，主考教师、监考人员必须在课程考试前认真检查准考证、学生证（或身份证），对有证不带或无准考证者，均取消其本次考试资格。

五、考试的时间和地点由学校统一安排，开课单位需在考试前对每一位考生安排好考试座位表，考生必须按考试座位表就座考试。监考员按考试座位表检查考生到位情况，在考试过程中，监考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合情合理的调整。

六、学生应持规定的有效证件在考试开始前15分钟进入试室，按指定座位就座。将准考证等有效证件放在桌面右上角，以便监考人员检查。迟到半小时以上者或擅自缺考者作旷考处理。确实因故不能参加考试者，必须按《海南师范大学关于缓考的规定》申请缓考。

七、学生在考场内要听从监考员指挥，除指定必须携带的工具和自用笔墨外，不得携带书本、学习资料、手机、纸张等进入座位，携带的书籍物品应集中放在监考员指定的地点（试室外或讲台上）。开考后，一律不准擅自互相借用文具，不准传递任何物品。试卷、稿纸由监考员当堂发放，学生领到考卷后，必须在自己的试卷上立即写上姓名、学院、班级，并查对试卷是否分发错误。

八、考场内应保持肃静。如遇考卷分发错误或字迹模糊，可举手询问，但不得对试题中的疑难问题发问。考试完毕应立即交卷并退出考场，提前退场者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以免妨碍他人考试。

九、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答案。凡有违纪、作弊行为的，监考员须发出《海南师范大学学生考试违规行为告知书》，违纪考生本人应在《海南师范大学学生考试违规行为告知书》上签名确认。如考生本人拒绝签名，则只要由两位监考教师或一位监考教师一位巡视员签名确认，则学生违纪的行为确认有效，学校将按《海南师范大学考试违规处理实施细则》及考生本人的认错态度做严肃处理。

十、考试开始30分钟内及距考试结束5分钟内不得离开考场。考试中途离开考场者，视其为交卷，不得重新进入考场。

十一、考试结束铃响，学生应停止答卷，待监考员收齐试卷并核实所收试卷与实际考试人数完全一致后离场。如无特殊情况，监考人员应在考试结束铃响十分钟内退出考场。

十二、凡有考试违纪、作弊行为的考场，考试结束后监考员应先把考场情况记录表及考生作弊材料交回教务处，考场情况记录表上应由监考员如实填写违规考生的违纪、作弊情况，监考员应妥善保管考生作弊材料，待教务处处理完违纪、作弊学生的有关事宜后，监考员方可离开。教务科要及时了解学生违纪、作弊的具体情况，对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的情况及时作出结论并发文通报。如因监考员疏忽，造成考生作弊材料丢失或损坏者，由监考员承担责任。

十三、监考员应按《监考员守则》严格、认真地履行职责和任务，不得擅自离开考场，不得聊天，玩手机、看书或做其他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并如实登记考场情况记录表。对严格维护考场规则者，给予表扬鼓励，对不履行监考员职责者或对学生违规行为姑息迁就、视而不见或开脱说情者，视其情节轻重，按《海南师范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处理。

十四、教务处和各学院要组织人员到考场第一线巡考，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十五、除主考、副主考、监考员、巡视员外，与考试无关的人员严禁进入考场。

　　                 
